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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省直机关差

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解答（四）》的通

知 

  

省直各部门： 

    针对差旅费管理办法实施过程中反映的一些具体

问题，我厅制定了《福建省省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有关问

题的解答（四）》。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此前与本通

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福建省财政厅  

2018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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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省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 

有关问题的解答（四） 

  

1.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统一安排伙食的如何交纳伙食

费？ 

除接待单位按照《福建省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

法》可安排一次工作餐不用交纳伙食费外，出差人员就餐应

当自行解决。接待单位协助安排就餐的，出差人员应当在差

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标准内向接待单位交纳相应的伙食费，

原则上快餐每人每餐 15元，桌餐每人每餐 50元。出差人员

应主动向接待单位索要交款凭证，其中在餐饮服务单位（如

宾馆、餐馆等）用餐的，出差人员可直接向餐饮服务单位交

纳伙食费并取得相应凭证；在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内部食堂

用餐的，接待单位应出具《福建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等接收凭证。 

出差人员在报销时应如实申报交款情况（参考格式见附

件）并提供交款凭证，交款凭证作为报销附件归档。 

一天内由两家不同接待单位按照规定各安排一次工作

餐的，出差人员当天不再领取伙食补助费。 

2.出差人员由接待单位提供交通工具的如何交纳市内

交通费？ 



出差期间，市内交通应由出差人员自行解决。接待单位

提供交通工具的，出差人员应当在差旅费管理办法规定的标

准内向接待单位交纳市内交通费。出差人员应主动向接待单

位索要交款凭证，其中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提供车辆的，接

待单位应出具《福建省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等

接收凭证。 

出差人员在报销时应如实申报交款情况并提供交款凭

证，交款凭证作为报销附件归档。 

  

  

  

  

  

  

  

  

  

  

    

信息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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